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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日期】2006-08-14 《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已

经2006年5月17日商务部第五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8月14日起施行。《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

外经贸部令2001年第5号）同时废止。 部长：薄熙来 二○○

六年七月十四日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 第一条 为做好

国外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工作，维护

企业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工

作，包括新立案调查、复审调查、反吸收调查、反规避调查

等。 第三条 在反倾销案件调查期内生产和向调查国或地区出

口涉案产品的企业应积极应诉。 第四条 进出口商会等行业组

织应依照章程，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行业经营秩序，负责反

倾销案件应诉工作的行业协调，促进会员企业应诉国外反倾

销案件。 第五条 商务部可制定有关促进反倾销案件应诉工作

的政策和措施。 第六条 商务部应及时公布与反倾销案件调查

或应诉工作相关的信息，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在获

知有关信息后应立即通知涉案企业。 前款规定的信息主要包

括： （一）有关发起反倾销案件新立案调查的信息； （二）

有关发起反倾销案件复审调查的信息； （三）有关发起反倾

销案件反吸收、反规避等调查的信息； （四）对案件应诉工



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第七条在获知有关可能发起反倾

销案件新立案调查的信息后，行业组织应根据涉案产品的出

口情况，做好应诉协调准备。 第八条 企业应依法规范出口行

为，维护行业出口秩序，做好反倾销案件信息的搜集、整理

工作，及时向行业组织报送。 第九条 参加应诉的涉案企业享

有如下权利： （一）决定应诉方式； （二）自主选聘律师； 

（三）从行业组织获知案件调查整体进展和其他企业的应诉

情况等信息； （四）获得行业组织对应诉工作的指导和帮助

； （五）针对反倾销案件调查机关存在的歧视性做法等，向

政府提出应对意见或建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